
泉港国土分局

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“成绩单”
 一、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整体情况
2014年，我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共计33条；截至2014年底，我局累计主动公开政府信息255条，全文电子化率达100％。其中应急管理信息1条，矿山安全与整治类信息4条，队伍建设类信息3条，征拆迁工作类信息13条，工作动态类信息3条，抢险救灾信息4条，作风建设信息2条，土地管理信息3类。

二、财政资金使用、行政审批信息公开等重点领域公开情况。
（一）财政性资金公开。每季度在局政务公开栏公开一次。
（二）规划及政府投资项目、行政审批过程公开。共组织上报省政府25批次，面积4210.0155亩，获批16批次, 面积2447.7825亩。加大办理项目供地审批手续力度，共办理供地44宗，面积5767.725亩。至目前,已组织3宗土地进行网上交易。在泉州晚报、海峡资源报、本局网站发布土地出让公告7宗。
（三）重大公共政策决策过程、政策解读及执行情况公开。主要是通过国土分局门户网站、公文、宣传手册和泉港电视台等形式向公众公开我局的政策解读、决策和执行情况。
（四）公共服务类信息公开。主要通过国土分局政务公开栏、门户网站等形式向公众公开。
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

（一）受理依申请公开的数量。2014年度我局通过网站局长信箱受理8条，依申请公开信3条，内容为危房翻建、举报违法建设等问题；受理律师书面调查申请4件，内容为查询土地证、调取土地出让合同及土地出让金等土地相关资料。
（2） 受理申请办理情况。2014年度我局通过网站局长信箱受理8条，依申请公开信3条，均同意公开，并予以告知；受理律师书面调查申请4件，均同意公开，并由相关股室配合办理。
（3） 2014年，我局没有受理到“不予公开”信息。
四、平台建设、制度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。
（一）完善工作机制。一是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的暂行规定 》、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暂行办法》和《泉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》、《泉港区政府信息公开统计制度》等文件，进一步优化我局政务信息主动公开、依申请公开工作流程细则和操作说明，严格落实《泉州市国土资源局泉港分局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规定（试行）》。二是专门成立了政务信息公开领导小组，由局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，副科级以上干部担任副组长，机关各股室、下属事业单位负责人作为领导小组成员，负责本部门落实信息公开的各项具体工作。三是建立国土资源通讯站。通讯站站长负责指导本通讯站工作、日常协调、稿件编辑、信息采集、对外联络、技术支持等工作，通讯员负责全系统新闻报道、政务信息的撰写、收集、整理、传递、上报等工作。四是将政务信息工作纳入年度考核。建立奖惩制度，按年度对各股室（单位)和国土所的信息工作进行计分考核，对信息工作成绩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。

（二）拓展公开渠道。一是通过泉港区门户网站对政府信息公开内容进行科学分类，不断充实和完善信息公开栏目。二是通过群众意见箱、电子邮箱等形式与群众开展互动，进一步畅通政府信息公开渠道；三是推动12336举报工作互联互通和群众政策信息咨询电话，积极为群众提供信息服务。四是加强与新闻媒体合作等方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教育。认真组织全系统干部职工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省、市、区相关文件精神，增强全系统干部职工的信息公开意识，做到按要求及时采集发布需要公开的信息。

（四）提升技术支撑。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，优化我局接入全区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硬件和软件，及时更新维护省国土资源管理系统，努力实现网上无纸化办公，提高公文流转速度，压缩公开信息的发布时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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